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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背景 

    依據公路法第 27條第 1項規定：「公路主管機關，為公路養護、

修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，得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」，並依此法規定

訂定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；因此汽燃費為車輛使用道路所

衍生養護修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。 

   我國課徵汽車燃料使用費（以下簡稱汽燃費）的目的，為藉由課

徵汽燃費以籌措公路養護修建及安全管理經費，並依「市區道路條例」

之規定，分配用於市區道路之養護，以降低政府財政負擔。在徵收制

度方面，我國現行汽燃費乃採「隨車徵收」方式，所謂汽燃費「隨車

徵收」，係按車輛種類及使用燃料別（汽、柴油）及汽缸總排氣量來

劃分等級，由各公路監理機關分別隨車代徵之。高雄市區監理所(以

下簡稱本所)服務涵蓋範圍為高雄市楠梓區、左營區、鼓山區、三民

區、新興區、苓雅區、前金區、鹽埕區、前鎮區、小港區及旗津區等

11個行政區所轄車輛，本報告將淺談並分析本所徵收汽燃費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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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汽燃費徵收管道 

    汽燃費原由銀行代收，民國 86年本所開辦電話語音轉帳繳納汽

燃費，民眾可透過電話操作選擇信用卡付款；93年配合開辦金融機

構轉帳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業務，民眾開始可以透過提款機操作繳納；

97年 4月全國同步實施委託便利超商以多媒體操作機補單，代繳汽

燃費。公路總局為致力於為民服務、提高民眾繳費意願提供下列多元

且便捷的管道供民眾做選擇： 

1. 民眾持繳納通知書至金融機構、郵局、便利商店（統一、萊爾富、

全家、來來 OK）臨櫃繳納。 

2. 透過電話語音轉帳及上網(或下載 APP)使用監理服務網 點選「汽

機車-燃料費-汽燃費查詢及繳費」（可線上轉帳）。 

3. 透過「e-Bill全國繳費網」之網路 ATM，以活期帳戶或晶片金融

卡線上繳納。 

4. 事先填妥申請書委託銀行屆繳納期限轉帳(約定扣款)。 

5. 利用便利商店（統一、萊爾富、全家、來來 OK）多媒體機，輸入

車號、身分證字號補印汽車燃料使用繳費單，繳費單會顯示應繳

納金額，再持至超商櫃台繳納(免收手續費)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https://www.mvdis.gov.tw/
https://ebill.ba.org.tw/CPP/DesktopDefault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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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本所徵收汽燃費情形與分析 

一､ 本所徵收汽燃費情形 

本報告探討之「本費核定及應徵數額」包含以前年度未徵得部

分及該年度核定應徵收數：  

               表 1：本所徵收汽燃費情形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百萬 

年   度 102 103 104 105 

核定及應徵數額 4,558 4,670 4,738 4,721 

實收汽燃費總額 2,747 3,175 3,306 3,276 

徵收率   60%   68%   70%        69% 

註 1:102年 1月 1日起實施汽機車免換行照導致該年汽燃費徵收金額較降低。(原

汽燃費為隨照徵收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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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圖 1 本所 102年至 105年汽燃費應徵數及實徵數長條圖 

 

 

           圖 2 102年至 105年本所汽燃費徵收率折線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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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所徵收汽燃費主要成本 

本所專為汽燃費徵收付出之大宗成本略分為： 

1.汽燃費繳納、催繳及處分等通知書印製。 

2.汽燃費繳納、催繳通知及處分書之郵資。 

3.汽燃費超商代收等多元管繳納手續費。 

 

         表 2：本所徵收汽燃費主要之成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萬 

支出項目  年度   103 104   105 

汽車燃料使用費

繳納、催繳及處分

等通知書印製           

   206 

    8%          

  171 

11% 

    179 

    11% 

燃料使用費繳

納、催繳通知及處

分書之郵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1,797 

    66%            

  747 

 50% 

    789 

50% 

汽燃費超商代收等

多元管繳納手續費 

   723 

26% 

578 

39% 

610 

39% 

    

      合計           2,726         1,496             1,57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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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圖 3 103年至 105年本所汽燃費徵收成本比率圓餅圖 

 

   由於 103年針對所有機車(含符合切結報廢但未辦理之機車)

欠費訖日於 102年 12月 31日前且未逾請求權時效之欠費分 2階

段辦理催繳作業；第一階段針對行照有效日為偶數年之車輛於

103年 4月份辦理，第二階段針對行照有效日為奇數年之車輛於

103年 11月份辦理。故 103年徵收金額及成本顯著增多。另外，

圖 3  103年至 105年本所汽燃費徵收成本分析長條圖說明徵收

成本中，以通知書寄送郵資佔最大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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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代收管道代收處理狀況  

           表 3：本所徵收汽燃費代收管道處理件數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單位:件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圖 4 本所 101年至 105年各代收管道件數成長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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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圖 5本所 101-105年代收管道處理件數圓餅圖 

註 2 財金資訊公司：於網路平台或使用語音方式以金融卡、信用卡  

     轉帳繳納汽燃費。 

     票據交換所:使用委託轉帳或銀行臨櫃等方式。 

 

   由圖 4 本所 101年至 105年各代收管道件數成長圖及圖 5本所

101-105年代收管道處理件數圓餅圖得知，各代收管道中以便利超商

收件數量佔最多且成長比率最為明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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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結論與建議 

1.以徵收率分析： 

   圖 2「 102年至 105年本所汽燃費徵收率折線圖」顯示，本

所近 3年徵收率趨向穩定，但成長率似乎無逐年提升之跡象。 

2.以徵收成本面分析： 

  2.1.圖 3 「103 年至 105 年本所汽燃費徵收成本比率圓餅圖」

顯示，寄送汽燃費郵資成本佔比率最高(約 50%)；又中華郵政宣

布，從今年 8月 1日起近 26年未調整的國內信函郵資，將全面

調漲，是必為居高不下之郵資費用帶來更大之衝擊。 

  2.2. 圖 4 「本所 101年至 105年各代收管道件數成長圖」顯

示，本所代收管道以便利超商成長最多，且所占比率(58.43%)也

最高。 

   3.建議： 

    現行燃料使用費通知單上印製有「申請電子繳款單 QR CODE」，

鼓勵民眾線上申請電子繳款單，方便收到電子繳款單後可選擇連結至

線上付款平台，主要目的為推廣無紙化及預期達到節省寄發通知單郵

資費用，惟汽燃費徵收期間間隔較長，繳款民眾可能易忽略已申請之

電子帳單，對汽燃費徵收率提高方面成效有待驗證。 

    而在數位時代當下，台灣人對於用手機付款型態趨之若鶩，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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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網路代替馬路，可於燃料使用費通知單上新增設直接連結至監理服

務網－「汽燃費查詢及繳費」及監理服務 APP之兩種 QR CODE，方便

民眾一指付款快速便捷。除了減少徵收機關因未徵得汽燃費而再發送

催繳通知書之印製及寄送郵資成本外，更可提高民眾繳納意願，以增

加徵收率。 

   汽燃費為國家基於一定之公益目的，對特定人民課予繳納租稅以

外之金錢義務，依法律具體明確授權；為促進國家公益，期主動與中

華郵政研議商討郵資折讓或致力降低寄送成本，節省公帑。 

 

 


